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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朱玉栓、李冬梅出席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1月28日发出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该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通知中

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审议

事项、出席对象、登记方法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在公司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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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人，代表股份 62,229,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7.26%。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如下：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黎仁超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选举杨军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选举毛继红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选举万思本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选举黄有全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选举徐文石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选举杜剑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选举廖中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选举何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1选举罗灿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2选举臧文华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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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选举刘洪芬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列明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

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采取累积投

票制审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

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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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见证律师（签字）： 

 

 

朱玉栓：                            朱玉栓：                 

                                     

 

李冬梅：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